
永宁县公安局关于公布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部门预算的通告

第一部分 永宁县公安局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

责：

（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

（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

为；

（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

（四）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

（五）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

射性等危险物品；

（六）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七）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

施；

（八）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九）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

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

（十）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

（十一）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

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

监督、考察；



（十二）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

（十三）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

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

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十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单位基本情况

永宁县公安局始成立于 1949 年 9 月，共设 19 个机构，

其中：内设机构 10 个（指挥中心、政工监督室、警务保障

室、法制室、国保大队、刑侦大队、交通管理大队、经侦大

队、治安大队、禁毒大队），派出机构 9 个（城关派出所、

杨和派出所、望远派出所、胜利派出所、望洪派出所、李俊

派出所、闽宁派出所、黄羊滩派出所、玉泉营派出所）。

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我局实有人员 428 人（其中：政

法专项编制人数 171 人、事业工勤人员 11 人、协警人员 245

人、离休人员 1 人），承担维护全县社会稳定、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的重要职责。2017 年在编民警退休 3 人，在编调入 2

人（市局调入 1 人，事业人员调入 1 人），招录协警 50 人。

第二部分 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

的总体说明

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6031.92 万

元。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031.92 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支出预算包括：按政府收支分类

功能科目逐项说明，公共安全支出 4226.00 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1443.15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8.6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74.12 万元。

二、关于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本年拨款

情况说明

（一）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支出

4954.04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据 5317.28 万元，下降 363.24

万元，降幅 6.83 %，主要原因 2017 年度补发在编人民警察

值勤岗位津贴及超时加班津贴。其中：

人员经费 4476.32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离休费、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

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 477.7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

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

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

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

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

（二）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项目支出

1077.88 万元，其中：

按政府收支科目类、款、项，用途分项说明。如：公共

安全支出（类）公安（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预算 171.68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据减少 1358.49 万元，下降 88.78%，主

要原因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不在预算下达内，主要用于公安特

别业务办案、技侦工作站基础项目、LED 全彩显示屏项目；

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治安管理（项）预算 600 万

元，比上年执行数据增长 151.75 万元，增长 33.85%，主要

原因城市监控光纤租费月租费增长；公共安全支出（类）公

安（款）禁毒管理（项）预算 266.2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

据下降 27.83 万元，下降 9.47%，主要原因禁毒区级专项资

金未下达预算，主要用于禁毒办案、社区康复戒毒工作经费、

禁毒专干工资等；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道路交通

管理（项）预算 2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据下降 65.51 万元，

下降 76.61%，主要原因道路交通项目资金按项目实施进度付

款；公共安全支出（类）公安（款）其他公安支出（项）预

算 20 万元，主要用于公安基层派出所基础设施日常维修改

造。

三、关于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

为 158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用车

购置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50 万元，公务接待费 8 万

元。

本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比上年预算增加 0 万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增加 0 万元，减少率 0 %；公务用

车购置费增加 0 万元，减少率 0 %;公务用车运行费增加



0 万元，减少率 0 %;公务接待费增加 0 万元，减少率 0 %。

主要原因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三公经费逐年

下降。

四、关于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

明

按照全口径预算的原则，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所有收

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总预算 6031.92 万元，

支出总预算 6031.92 万元。

收入预算包括：上年结转 629.52 万元，占 9.45 %；财

政拨款收入 6031.92 万元，占 90.55 %；

支出预算包括：基本支出 4954.04 万元，占 82.13%；

项目支出 1077.88 万元，占 17.87%；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18 年，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

预算 477.72 万元，比 2017 年预算增加 7.09 万元，增长

1.51%，主要原因人员增加定额标准 2.5 万元不变，增加定

额公用经费预算。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永宁县公安局政府采购预算 0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永宁县公安局占用使用国有



资产总体情况为房屋 16,742.49 平方米，价值 1602.11 万元；

土地 0 平方米，价值 0 万元；车辆 88 辆，价值 1214.54 万

元；办公家具价值 341.47 万元；其他资产价值 12622.16 万

元。国有资产分布情况为：

本级房屋 16,742.49 平方米，价值 1602.11 万元；土地

0 平方米，价值 0 万元；车辆 88 辆，价值 1214.54 万元；

办公家具价值 341.47 万元；其他资产价值 12622.16 万元。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项目，表 6 为空表。

七、2018 年部门预算名词解释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码、名称：按照《2018 年政府收支

分类科目》“类”、“款”、“项”的编码和名称填列

本年收入：是指单位本年度取得的全部收入。

上年结转：是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

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本年支出：是指单位本年度全部支出。

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

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经营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其他收入：是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基本支出：是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项目支出：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人员经费：是指单位基本支出中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安排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日常公用经费：是指单位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

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

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

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

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

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永宁县公安局

2018 年 1 月 26 日


